
1 
 

第二屆臺中市無障礙友善環境評選活動 

【參選辦法及評選標準】 

「無障礙友善環境」列為國家「全人關懷生活環境科技發展計畫」，涵括身心

障礙、老年人等行動不便者之需求，期待能夠打造享有安全、便利、友善的居住環

境，讓人們可以無論其年齡、性別、身心機能等個體差異，皆能擁有舒適的生活空

間。 

臺中市政府為落實「無障礙友善環境」政策理念，企圖推動建置適合所有人的

建築與都市環境，為能鼓勵及宣導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人或起造人及建築相關從

業人員對友善環境之重視，自 104 年起逐年辦理「臺中市無障礙友善環境評選活

動」，期能藉由本評選活動，給予從事無障礙相關工作第一線設計師、管理人、從

業人員、建築物所有權人、起造人等關鍵性人物們實質鼓勵，也為無障礙業務推動

立下階段性的里程碑，亦是進入全民無礙環境及通用設計領域，讓臺中市里民共

榮，成為一個無障礙友善生活環境的模範宜居城市。 

參選資格 

⚫ 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完工且領得使用執照之臺中市轄內建築物。 

⚫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170 條正面表列適用範圍分組評選： 

第一組：公有建築類(機關組)。 

第二組：友善建築類(民間組)。 

第三組：行動無礙類(獎勵組)。 

第四組：空間環境類(空間環境組)。 

(各獎項確定數量將視總參賽件數與評審團決議而調整) 

獎勵對象 

經評選獲得優良之建築師、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人或起造人及建築相關從業人

員並公開表揚。 

評選辦法(得由評審委員會決議調整之) 

⚫ 初選評選：依評選標準進行書面初選（時間：112 年 5 月）。 

⚫ 實地複評：至入選場域現地勘查（時間：112 年 5 月）。 

⚫ 決選評選：召開評選委員會議，進行評選，選出優勝者（時間 1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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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標準 

項次 評 分 項 目 
新參賽者 

建議評分佔比 

過去得獎者 

建議評分佔比 

ㄧ 

參選基本資料 

(評選活動報名表、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及著作財

產權讓與書，資料齊備者，酌給予滿分） 

5 5 

二 

符合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原建物領得「建照時」之法規檢討設置無障礙設

施，倘符合當時規定，且無障礙設施設備無擅自破

壞維護情況良好者，酌給予滿分） 

60 60 

三 

優於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建物現況之無障礙設施設備除符合原領得「建照

時法規」要求外，其設置標準明顯優於「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者，酌加給分） 

25 25 

四 

法定外自行增設其他無障礙設施項目 

（除原規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外，額外自行增設具

創新友善設計之設施及設備，酌加給分） 

10 5 

五 

無障礙環境創新度 

針對過去得獎參賽者之評分項目，在原無障礙環

境，加入創新理念或設計之設施及設備，酌加給分 

0 5 

合        計 100 100 

獎勵措施 

類別 獎品 獎金(新台幣) 

公有建築類(機關組) 

• 公共建築、校園等，無障礙優良場域，為公

部門所推行之作品競選獎項。 

• 機關單位、建築、都市、景觀、室內設計等

相關產業之從業人員。 

AE 金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 

AE 紅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 

AE 亮點獎 獎座+獎牌(4 名) - 

友善建築類(民間組) 

• 宜居建築、愛心之家等，無障礙優良場域，

為民間團體推行之作品競選獎項。 

• 社區大樓管委會、建築、都市、景觀、室內

設計等相關產業之從業人員。 

AE 金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100,000 元 

AE 紅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50,000 元 

AE 亮點獎 獎座+獎牌(4 名)  1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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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無礙類(獎勵組) 

• 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下之餐廳類場所等，

無障礙優良場域，為獎勵法令尚無規定須設

置無障礙設施類建築物推行之作品競選獎

項。 

• 經營業者、建築、都市、景觀、室內設計等

相關產業之從業人員。 

AE 金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100,000 元 

AE 紅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50,000 元 

AE 亮點獎 獎座+獎牌(4 名) 12,500 元 

空間環境類(空間環境組) 

• 開放式空間環境、戶外公共空間等，法令尚

無規定須設置無障礙設施類，推行之作品競

選獎項。 

• 社區管委會、建築、都市、景觀、室內設計

等相關產業之從業人員。 

AE 金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100,000 元 

AE 紅點獎 獎座+獎牌(1 名) 50,000 元 

AE 亮點獎 獎座+獎牌(4 名) 12,500 元 

總獎金 600,000 元 

※本市優良無障礙友善環境之金點獎、紅點獎及亮點獎之個案，除於頒獎典禮頒獎表揚外，亦將

公布於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及後續行銷宣傳之重點拍攝地點。  

※上述獲獎之單位得開立發票或協會憑證等請領獎金，獲獎單位或個人需依政府稅法規定申報，

並於給付時辦理扣繳 10%，惟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 元者，免予扣繳。 

※各類別獎項如因評選委員會決議或評比結果未達獲選標準時，得予從缺。 

 

報名資訊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 年 5 月 1 日下午 5 時為止（郵寄報名者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訊息：「第二屆臺中市無障礙友善環境評選活動」參選辦法及評選標準等報名資

料詳情請洽: 

(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重點業務/表單下載/建物管理類下載 

(二)台灣紅顧問公司官方網頁下載 http://www.taiwan-hong.com/ 

(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使用管理科現場索取報名簡章。 

三、報名方式：（兩種方式擇一） 

(一)紙本報名方式 

1.簡章所附之報名表書面 A4 列印裝訂成冊，一式 2 份（簡章於相關網站下載表

單）。 

2.徵選資料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乙份，內含： 

➀作品照片 30 張內（解析度達 300dpi 以上為原則）， 

➁報名表乙份與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乙份。 

3.投件方式 

郵寄至地址：403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20 號 12 樓（註明：「第二屆臺

中市無障礙友善環境選拔活動作業小組」收）。或親自送件請於上班時間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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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周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二)網路報名方式 

1.填妥簡章附件報名表，標註參選組別，如：參選類組_建築物名稱，及存成 PDF

檔。 

2.報名表中要求之檢附內容，含作品照片（30 張內，解析度達 300dpi 以上為原

則）及報名相關需求附件，整理資料夾並標註參選組別（如:標註方式為：參選類

組_建築物）。 

3.投件方式 

➀請於網站 http://taiwan-hong.com/填寫線上報名表。 

➁連同報名表單，一併上傳作品影像圖(含作品手繪圖、立面圖、剖面圖等)至少 15

張以上(解析度達 300dpi 為原則)及設計理念等文字說明。 

(三)聯絡窗口：若有相關問題請洽台灣紅顧問有限公司 04-2299-4109#31 

四、報名文件一旦收件後，參加者不得申請退還。 

五、獎項、獎品與本活動內容、期程如有更動，以臺中市都市發展局公告為主，本計畫

保有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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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臺中市無障礙友善環境評選活動 

【參選須知】 

參選個案請檢附下列資料，其製作內容順序如下: 

（所有文字及圖面資料以電腦輸出為原則，並請製作成 A4 尺寸裝訂成冊，相片 4~30

張內，備一式 2 份及 1 片光碟，於 112 年 5 月 1 日下午 5 時為止(郵戳為憑)送抵承辦

單位）。 

 

封面 

目次 

一、參選基本資料 

資料齊備者，酌給予該項評分之滿分─占總評分之 5% 

(一)評選活動報名表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三)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二、符合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原建物領得「建照時」之法規檢討設置無障礙設施，倘符合當時規定，且無障礙

設施設備無擅自破壞、維護情況良好者，酌給予該項評分之滿分─占總評分之

60% 

三、優於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建物現況之無障礙設施設備除符合原領得「建照時法規」要求外，其設置標準明

顯優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者，酌加給分─占總評分之 25% 

四、法定外自行增設其他無障礙設施項目： 

除原規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外，額外自行增設具創新友善設計之設施及設備，酌

加給分─占總評分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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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第二屆臺中市無障礙友善環境評選活動 

 

 

（建築物名稱）（全銜） 

 

 

 

建築物外觀圖片 

 

 

 

 

 

申請單位：○○○○ 

申請人：○○○○ 

提案日期:   年    月      日 

（封面格式僅供參考，參選者可自行設計，惟文件順序請依照參選須知格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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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一、參選基本資料 

(ㄧ)評選活動報名表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三)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二、符合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三、優於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四、法定外自行增設其他無障礙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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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選基本資料 

(一)評選活動報名表 

 

※建築名稱 
（全銜） 

(印製獎狀及標章用請詳填) 

※參選類

組 

□公共建築類  □友善建築類 

□行動無礙類  □空間環境類 

※建物地址 (決選時實地現勘用請詳填) 

建築執照 

核准日期 
 

使用執照 

號    碼 
 

※申請人

（聯絡人） 
（通知領獎之代表人） 

通訊地址 （含郵遞區號） 

通訊電話  

手機  

E-mail  

※參選單位

通訊資料 

所有權人或起

造人或負責人

或管理人 

（全銜） 

(印製獎狀及標章用

請詳填)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手機  

設計單位 
（全銜）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手機  

承造單位 
（全銜）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手機  

檢附文件 

交件前請確實填寫報名資料，並檢查各項應繳交之物件，若未依規定繳交者，恕不接

受報名。 

□設計稿電子檔光碟（可供編輯之檔案格式）（網路郵寄者確實確認檔案上傳） 

□評選活動報名表□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檢討 

□符合原領得「建照時法規」要求各項設施照片資料 

□優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各項設施照片資料 

□友善空間創新設計理念  

參選資格 一、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完工且領得使用執照之公共建築物 

收件編號：          （報名者勿填） 

收件日期：          （報名者勿填） 

※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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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封面、基本資料、樓層附表、備註附表） 

(三)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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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單位   ）參與〔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執行【第二屆臺中市無障

礙友善環境評選活動】，承諾於該評選活動內，本人（   單位   ）所參選之作

品若經評定為得獎者，同意無條件提供所有參與評選之各項書表、報告、圖說

及光碟資料交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彙編專輯、刊登專業雜誌、頒獎典禮展

示、海報及網頁宣傳等使用，並將前揭書圖之著作財產權讓予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不另要求其他任何補償，且同意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其所授權

者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立書（申請）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立書（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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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ㄧ)建築物應檢討無障礙設施項目 

   無障礙

設施     

種類 

項目 

室
外
通
路 

避
難
層
波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外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停
車
空
間 

無
障
礙
客
房 

依規應設置 

無障礙設施

項目 

(請打勾

「V」) 

            

自主檢視 

合格請打勾

「V」 

增設請打勾

「Δ」 

            

 

(二)各項無障礙設施檢討 

(含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梯、昇降設

備、廁所盥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及停車空間等無障礙設施項目之說明檢討及繪製輔助相關

圖說。) 

 

(三) 符合原領得「建照時法規」要求各項設施照片資料 

（請拍攝建築物外觀及各項無障礙設施現況照片並說明拍攝內容） 

三、優於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定 

（請拍攝建物現況之無障礙設施設備除符合原領得「建照時法規」要求外，其設置標準明顯優於「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之無障礙設施照片並說明拍攝內容） 

四、法定外自行增設其他無障礙設施項目 

（請拍攝除原規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外，額外自行增設具創新友善設計之設施及設備之照片並說明拍

攝內容） 

 


